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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昌 大 学 部 门 函 件

南大教函〔2023〕45 号

关于做好2022-2023学年春季学期期中考试工作的

通 知

各学院：

期中考试是教学运行的常规性工作，也是过程考核的重

要组成部分，对加强教学的过程管理、分阶段检验教和学的

效果、改革考试方法具有积极的意义。现就本学期期中考试

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试时间

第 10 周或 11 周（按本学期调整后校历，参见附件 1），

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确定考试时长。

二、考试方式

随堂或课外进行，一般不另行安排考场（如果课程确需

统一安排考场，可到教务处办理手续）。考试形式可以灵活

多样，可以开卷、闭卷或半开卷考试，也可以提交小论文、

调查报告、设计作品等。

三、考试课程

本学期开设的课程如不安排期中考试，应由任课老师提

出并经学院分管教学领导审核同意。单独开班的个性课程、

Ⅱ类通识课、创新创业学分课程和毕业班的课程可不安排。

四、考试成绩记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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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中考试成绩是对学生阶段性学习效果的评价，建议期

中考试成绩按相应的比例计入课程总成绩。任课教师需在考

试结束一周内，将成绩报送学院教务办。（注：一般要求学

生期末课程总评成绩，应由平时成绩、期中成绩和期末成绩

三部分组成，期末成绩占总评成绩的比例不能高于 60%。）

五、考试组织

期中考试由各学院组织进行，任课教师具体实施。学院

应做好期中考试的组织工作，并根据《2022-2023 学年春季

学期期中考试课程汇总表》（附件）的格式做好考试课程统

计汇总及考试试卷等相关材料的管理和归档工作。需要印刷

试卷的课程，请提前一周到教务处考试中心登记。

六、试卷归档

期中考试的试卷可以作为过程考核的一部分与期终考

试卷一并归档留存。

各学院要充分重视期中考试工作，认真落实以上要求，

通过加强教学过程管理，提高教学效果。

附件1：南昌大学2022-2023学年春季学期教学周历 (调

整版)

附件 2：2022-2023 学年春季学期期中考试课程汇总表

教务处

2023 年 4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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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大学教务处 2023 年 4 月 6 日印发


